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推进重点行业建设项目

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：

为落实国家、省有关决策部署，全力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迎检工作，扎实推进各设区市重点行业建设项目检查和违法问题整改落实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工作目的

（一）检查《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21〕281号，以下简称《监督检查工作》）落实情况。检查各设区市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现场检查工作情况；检查发现问题移交、整改落实情况。
（二）检查《关于继续做好“两高”技改项目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工信节能〔2021〕511号，以下简称《技改项目清理工作》）中“两高”技改项目清理和分类处置情况。
（三）排查涉嫌“未批先建”项目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监督检查工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。
第一阶段：2021年12月19日至12月21日，各地上报《监督检查工作》落实情况总结、《技改项目清理工作》中项目清理和分类处置情况总结；总结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和企业检查及问题整改做法；上报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环境违法问题及整改措施。
第二阶段：2021年12月22日至12月31日，省厅分组检查各市清单化管理工作开展情况，抽查已检查建设项目和企业检查质量，督促发现问题整改。
三、监督检查内容
（一）通过资料查阅、召开座谈会、现场检查等方式，核查各地2018年以来环评审批的在建、已建重点行业项目环评复核和现场检查工作开展情况；核查现有存量重点行业企业排污许可复核和现场检查情况。按照全覆盖检查要求，省厅抽查各设区市不少于20家企业（涵盖煤电、石化、化工、钢铁、有色金属冶炼、建材等六个行业），开展“五对照、五检查”工作。
（二）通过资料查阅、召开座谈会、现场检查等方式，复核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查处整改推进情况，督办推进问题整改。

（三）通过建立台账、现场核查等方式，将涉嫌“未批先建”项目纳入清单管理，并依法依规分类处置。

四、监督检查分组
省厅成立6个专项检查小组，每个小组由1名处级干部带队，厅环评处、执法监督局、专员办，省评估中心、驻市环境监测中心、行业专家及异地执法队员等组成。

第一组：崔恒武，环评处、专员办、省评估中心专家各1人，异地执法人员2人，驻市环境监测中心人员1组。检查南京、镇江、泰州市。
第二组：戴明忠，执法监督局、专员办、行业专家各1人，异地执法人员2人，驻市环境监测中心人员1组。检查常州、扬州市。
第三组：庄新文，执法监督局、专员办、省评估中心专家各1人，异地执法人员2人，驻市环境监测中心人员1组。检查苏州、淮安市。
第四组：潘炜，执法监督局、专员办、省评估中心专家各1人，异地执法人员2人，驻市环境监测中心人员1组。检查无锡、南通市。
第五组：彭旭，环评处、专员办、行业专家各1人，异地执法人员2人，驻市环境监测中心人员1组。检查连云港、盐城市。
第六组：黄忠泉，环评处、专员办、行业专家各1人，异地执法人员2人，驻市环境监测中心人员1组。检查徐州、宿迁市。
五、其他要求

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当前疫情防控要求。
江苏省生态环境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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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环评处李元，电话：025-86266031，邮箱：liyuan1@jshb.gov.cn；执法监督局吴灏，电话：025-58527505，邮箱：zfj@jshb.gov.cn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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